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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一天，北京市海淀区检察
院社区矫正检察官穆麟结束一天的
下沉防疫工作，脱下防护服休整片
刻，又换上检察制服，马不停蹄地来
到区矫正中心开展检察监督工作。
据了解，为适应疫情期间的社区矫正
检察监督工作需要，海淀区检察院积
极调整工作思路，将以往的到司法所
等多点位检察模式升级为“驻点检
察”新模式，检察官在独立空间中继
续开展办案监督，通过同社区矫正机

构信息共享、开展信息管理平台“线
上”查验、电话连线社区矫正对象了
解情况等方式，筑牢疫情防控和矫正
防治“双防线”。

“社区矫正法规定，对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
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检察院依法
对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法律监督。现
在处于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停摆但检
察监督工作不停摆。”海淀区检察院
第四检察部检察官史希宏告诉记者，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对很多人来
说还比较陌生，在社区矫正法通过两
周年之际，最高检于今年 2 月首次发
布了以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为主题的
指导性案例（第三十三批指导性案
例），“我院办理的一起社区矫正对象
撤销缓刑监督案入选了这批指导性
案例，这不仅是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
作经验的一次总结回顾，也提振了我
们今后继续能动履职、持续强化推进
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中断的电子定位轨迹
社区矫正对象未经批准，擅自外出20余次，甚至两次违法出境，检察官从异常的电

子监控轨迹中发现线索，将个案监督拓展到类案监督，实现溯源治理

□本报记者 简洁 通讯员 侯文婷 于秋实

银 行 卡 是 我 们 最 常 用 的 支 付 结 算 工
具。为安全起见，我们一般都会设置较为复
杂的交易密码。如此一来，即便不小心丢
失，只要密码不为他人所知，钱财也不会受
损。但现实中盗刷银行卡的犯罪还是屡见
不鲜，原因多种多样，不乏因开通“小额免
密”支付功能被他人钻空子的情况。

2月的一天晚上，江苏南京的张某在回家的
路上丢失了一个电脑包，包里面除了一些零碎
物品外，还有他和妻子的多张银行卡。几经寻
找，电脑包也未能找到。没过几天，张某的微信
陆续收到名下银行卡刷卡消费的提示信息。疑
惑不已的张某赶紧将“小额免密”支付功能取
消，随即又通过客服电话将银行卡冻结。之后，
张某打印了相关银行卡的交易明细，发现多张
银行卡丢失后被刷卡消费，于是立即报警。

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将犯罪嫌疑人马某抓
获归案。原来，当天晚上，马某在路上捡到电
脑包并将包拿回了家。当发现有些卡不用输
入密码也可以消费后，马某便拿着这些银行卡
找 POS机挨个试刷，并多次到超市刷卡消费，
主要是买一些烟酒和吃喝的东西。同时，马某
还谎称这些银行卡是亲戚朋友给的，将其中的
几张交给朋友王某，让其去买一些首饰、化妆
品。经查实，马某、王某先后使用多张银行卡
刷卡消费数十笔，盗刷金额累计达1万余元。5
月，法院一审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马某有期徒
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3万元。

当前支付方式日渐灵活多样，为了享受
更加便捷的支付体验，很多人如张某一般，
开通了“小额免密”“闪付”等支付功能，一定
金额以下的消费无须密码即可直接交易，省
去很多时间。但小便利背后也隐藏着大风
险，一旦不慎将手机或者银行卡丢失，别有
用心之人就有了可乘之机。

当然，我们不能因噎废 食 ，直 接 弃 之 不
用。对于持卡人来说，要保持谨慎，保管好手
机和银行卡等物品，丢失后第
一时间采取措施。对于相关机
构来说，不仅要履行好告知“开
通”义务，更要在技术上和制度
上进一步优化。毕竟，对于支
付这件事来说，安全比便捷更
重要。（本期坐堂 王宇）

免密支付

“史姐，您快看，孙某的电子定位
轨迹好像有问题！”2019 年 3 月，海淀
区检察院监外执行办案组在某司法
所开展日常监督，正在查阅社区矫正
档案的史希宏被同事叫了过去。原
来，办案组成员在电脑上查看社区矫
正综合管理平台时，发现一社区矫正
对象孙某的轨迹中断，且中断情况持
续了几日，但中断前后基本正常。

“如果是网络或设备故障，一般
不会持续几天时间，这种情况非常可
疑。”史希宏介绍，孙某在 2016 年 7 月
6 日因犯非法买卖枪支罪被天津市
滨海新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
告缓刑四年，缓刑考验期自 2016 年 7
月 17 日至 2020 年 7 月 16 日止，缓刑
期间孙某在北京市海淀区某镇司法
所接受社区矫正。“我们向司法所的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求证，果然孙某这
段时间没有请假外出。”

孙某是否真的存在违反规定擅
自外出的行为？为了弄清案情真相，
办案组的检察官们马上展开了调查
核实工作。

检察官穆麟发现，社区矫正档案
显示，该司法所对孙某谈话教育的记
录比较简单，主要对孙某提出社区矫

正期间应当遵守的一些规定要求，缺
乏对孙某真实生活工作情况以及思想
认识状态的详细了解，而且对孙某家
庭、工作单位的实地查访不到位，对其
实际生活工作情况并不全面掌握。同
时，通过再次详细查看社区矫正综合
管理平台，检察官们还发现，该司法所
对孙某电子定位轨迹中断情况缺少核
查情况记录。针对这一情况，该司法
所工作人员介绍，实践中时常出现的
网络不稳定或者系统设备故障，会导
致电子定位出现不准确，遇到这种情
况，他们都会跟社区矫正对象电话联
络进行核查，记得向孙某做过电话联
络核查，并没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也
就没有做详细的核查记录。

“从目前的工作情况看，孙某违规
外出的疑点更大了，而且从社区矫正工
作记录和电子定位核查情况来看，司法
所可能存在监管职责不到位的问题。”
史希宏带领办案组成员一边进行着案
情分析，一边研究下一步调查方向。

“外出离不开交通，如果去外地，
他会住在哪里”“他在外地肯定要购
物、上网”……经过热烈讨论，办案组
最后决定兵分两路展开调查，一组前
往航空和铁路部门调取孙某在社区

矫正期间有无乘飞机、火车出行的信
息，一组到出入境管理部门和北京市
周边的检查站调取孙某在社区矫正
期间有无出境、出京的信息。

很快，经过查询比对，孙某确实
有外出情况。可是，穆麟取回查询结
果后面色凝重。

原来，查询结果显示，孙某不仅
在社区矫正期间有多次外出的信息记
录，而且有两次出境记录，问题非常严
重。穆麟告诉记者，不单单是电子定
位轨迹中断的那几天，具体多少次多
少天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因为他每次
出行和返回使用的交通工具不同，有
的去时乘坐飞机，回来乘坐火车。”

为此，办案组集中力量对调取回
来的出行信息进行梳理分析。首先，
逐一梳理出“出行”和“返回”形成每
一次出行的闭环。然后，再与孙某请
假外出的期间进行比对，排除其经请
假批准外出的期间，筛查出其违反规
定未经批准外出的期间。最后，将筛
查后的外出记录与社区矫正档案中
的各项工作记录进行比对，没有发现
社 区 矫 正 工 作 记 录 有 明 显 造 假 情
况。至此，办案组掌握了孙某的全部
违反规定出行的证据。

日常监督中发现矫正对象违规出境了

“孙某，你在社区矫正期间有没
有不遵守社区矫正监管规定要求的
问题？”在完成客观证据调取后，办案
组对孙某进行了依法询问，史希宏希
望孙某能够主动交代其违反规定外
出的事实，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并听
取他的意见。

但是，孙某开始并不承认：“我进
入社区矫正后一直遵守规定，没有做
过不符合社区矫正要求的事情。”

“孙某，你看看这是什么。”史希
宏亮出了孙某部分出行的证据材料，
向孙某适度开示了证据。在检察官
们的政策和法治教育下，在确实充分
的证据面前，孙某主动承认了其未经
批准擅自外出 20 余次，包括两次违
法出境的全部事实。

“我进入社区矫正时，一开始都严
格遵守社区矫正管理要求，按时报到学
习，提交思想汇报，后来才渐渐地放松
了要求。我第一次外出时特别担心被
发现，出京办事第二天就赶紧回来了。
后来我见没人找我，就觉得只要每周按
时打电话，每个月到司法所当面报到学
习，中间出去应当不会被人发现。我刚
结婚不久，想带媳妇出去旅游一趟，所
以就出境了。”孙某非常懊悔，坦承自己
逐渐无视社区矫正规定的经过。

“根据我们调查，你戴着电子监
管器时外出过一次，你不怕报警吗？”
史希宏追问。

“那次是我电子监管器六个月时
效快到期的时候，想着反正也要摘
了，所以头脑一热就出去了，我也怕

被发现，等电子监管器没电了我也就
没有再充电。检察官，我错了，自作
聪明害了我……”追悔莫及的孙某流
下眼泪，主动提交了悔过书。

经审查，海淀区检察院认为，孙某
在社区矫正期间多次违规外出并两次
违法出境，且情节严重，遂于 2019年 5
月 24 日向海淀区司法局提出纠正意
见，建议其向原审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建
议。同时，还向海淀区某镇司法所制发
了纠正违法通知书，依法纠正社区矫正
监管教育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2019 年 6 月 19 日，海淀区司法局
向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制发撤销缓刑
建议书。同年 7 月 22 日，滨海新区法
院作出刑事裁定，撤销孙某宣告缓刑
四年，收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三年。

严重违反矫正要求缓刑被撤销

“孙某这个案子是一个典型，反映
出社区矫正工作还存在一些管理漏
洞。”史希宏介绍，虽然社区矫正机构采
取了很多措施开展社区矫正监管工作，
也采取了信息化手段启用了管理平台，
但在具体落实时需要“人防+技防”综合
研判方能发现问题本质。“孙某明知未
经批准不得擅自外出的监管规定，还故
意利用报到间隙擅自外出，也反映出社
区矫正工作在开展法治教育、警示教育
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据记者了解，为进一步依法能动
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促进辖区社区矫
正工作规范提升，海淀区检察院对近
三年办理的社区矫正监督案件进行
了全面梳理，针对监管措施落实不到
位、教育谈话不深入等普遍性、倾向
性问题，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向海淀
区司法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司法
局建立有效监督管理机制，综合运用
实地查访、信息化核查、通信联络等
方式，准确掌握社区矫正对象实际情
况；加强与出入境管理部门以及公安
派出所的沟通协作和信息互通，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社区矫正对象违法出
境和违规外出等问题的发生。

很快，海淀区司法局采纳了检察
建议并进行了整改。整改的内容包
括采取专项督察、定项督察、随机督
察、派驻督察等方式，不断完善自身
督察机制，并对相关责任人员予以党
政纪处分；在采取原有出入境备案措
施基础上，全面落实社区矫正对象护
照、港澳台通行证暂停使用制度，加
强与公安派出所的信息互通机制，及
时排查社区矫正对象有无违规出行
和违法出境等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检司双方还就加
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配合机制进行
了许多探索与实践：司法局专门邀请
检察机关为全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
开展同堂培训，共同研判社区矫正执
法风险，以检察监督视角，对社区矫
正监督管理、信息核查、教育谈话等
工作的风险隐患进行深入分析，并对
如何有效防范提出切实可操作的建
议。同时，还鉴于疫情期间的特殊情
况，邀请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中心设
立检察官课堂，增设检察官云课堂，
对全区社区矫正对象开展线上线下
警示教育，不断增强社区矫正对象的
法治意识和责任意识。

制发检察建议促社区矫正水平提升

“时常有同事问我们‘你们的监
督线索是从哪里来的’，我的回答只
有一个字，就是‘查’。”史希宏说，大家
难免会有些疑问，在日常监督中，检
察机关是如何发现并查证社区矫正
中的违法事实的？撤销缓刑法定情
形中规定的“其他违反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
情形”，又该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

“我们的秘诀就在于把好‘五关’。”
据了解，近年来，海淀区检察院

监外执行办案组以常态化检察为抓
手，不断提升发现监督线索的敏锐意
识和工作水平，并通过开展实质化的
全面审查和深入调查核实，切实把好
案件的“五关”，即事实关、证据关、法
律适用关、程序关、刑事政策关，准确
厘清并把握违法违规问题以及相应
责任，针对违法违规问题实施精准化
监督。“在本案中，我们以孙某轨迹异
常为监督切入点，通过对社区矫正档
案和社区矫正管理平台的全面审查
以及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及时地固定
和完善了证据，查实了孙某社区矫正
活动的违法违规事实。”史希宏说。

记者了解到，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第 25 条第 5 项规定了“其他违反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督管理规定，情节
严重”的概括性撤销缓刑情形，该规定
被 2020年 7月 1日起施行的社区矫正
法实施办法第 46条吸收沿用，但在司
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该条款中“情
节严重”还存在争议。

在办理孙某一案中，办案组遵循
法定性和统一性的原则，认为应保障

概括性条款和具体性条款规定的法
律原则理解统一，而且严重程度基本
相当。同时，应当全面考量违法违规
行为的性质、次数、频率、手段、事由、
后果等客观事实，以及社区矫正对象
主观恶性、悔过认识等主观情节，采
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认定是
否达到“情节严重”。

“在本案中，孙某客观上实施多次
违反规定外出的行为，其中包括违法
出境，主观上明知未经批准不能离京
等监督管理规定仍然实施上述行为，
存在故意逃避监管的主观恶性，综合
孙某违反规定外出的目的、手段、频
率、天数等客观行为和主观表现，应当
认定符合‘情节严重’的撤销缓刑情
形。”穆麟说，最终办案组依法精准提
出了对孙某撤销缓刑的监督意见。

把好“五关”单靠检察机关一方的
努力还不行，还需要形成多方合力。
为此，海淀区检察院还在实践中积极
与相关单位进行沟通，与被监督对象
构建良性互动关系，通过设立警示课
堂、制发案例学习材料、开展实务型调
研培训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好检察
机关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创新、社会风
险防控的职能作用，促进社区矫正检
察工作服务大局发展和人民需求。

“我们会继续在检察履职中不断
延伸监督触角，提升对违法违规和不
规范问题的归纳分析能力，将个案监
督拓展到类案监督，从末端监督纵深
到根源性治理，用高质量法律监督推
动社区矫正工作高质量发展。”史希
宏说。

强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要把好“五关”

①检察官研讨孙某社区矫正监督案件 ②检察官开展实务型调研培训

③检察官查看社区矫正综合管理平台 ④检察官在驻点检察办公室开展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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